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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辦理跨街廓都市更新容積調派專案計畫

新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處

111年9月22日更新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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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提供不適再高強度使用等地區重建機會，並解決小建築基地自行開發造成重
建區段零碎之情形，以提升整體都市景觀

2

都更二箭2.0 /新北市政府辦理跨街廓都市更新容積調派專案計畫

1

2

3

依都市更新法令實施都市更新事業之地區，且調出及調入
基地應屬同一更新單元。

自110年7月4日至114年7月3日止提出事業計畫申請報核
(4年)。

容積調入及調出基地需位於同一都市計畫主要計畫範圍內。
但後續都市計畫若配合政策有涉及主要計畫整併之情形，
調入及調出基地仍應位於同一原都市計畫主要計畫範圍內。調入基地

調出基地

•全體同意
•興闢為公共設施用地

透過細部計畫個案擬訂或變
更方式辦理容積調派

釋出舊市區空間
舊市區多缺乏公共空間供周邊民眾使用，後續變更為公共設施用地留設作綠地
或廣場等開放空間，供居民休憩並改善居住環境及提升防災效益

減少零碎地開發

容積集中主幹道
將調出基地釋出之容積，移至主要幹道沿線地區集中開發，提升容積使用效益，
並帶動周邊建物推動更新，促進本市境內景觀風貌改變

基準容積提高
(以容積等價方式移入)
單位容積土地公告現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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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積率
200%或300%

申請條件及限制 [調出基地 ]

 建築基地不得包含現有巷道或現有通路。

 不得造成畸零地。但毗鄰地主確實不願參與更新，且經審議會同意
者，不在此限。

變更為綠地

100%
同意

位於住宅、商業或
工業區之建築基地

1 3 4

必要條件

限制條件

3

不得小於6公尺

臨接4M以上計畫
道路、或現有巷道

每處面積應200 m2

多處調出基地亦同

特殊條件

2

應與調入基地為同
一都市更新單元

合法建物不受面積及不得造成畸零地限制：

 因地震、風災、水災、火災、爆炸或其他不可抗力遭受損害，
經本府認定亟需重建

 經耐震詳評屬應立即辦理拆除、結構修復

 同一使照範圍內有海砂屋或輻射屋，經本府認定應拆除或補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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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條件及限制 [調入基地 ]

1

3

2

4

必要條件

4

 2,000 m2

 單元劃定所指
之完整街廓

20M以上

與調出基地同一主計
範圍內之住宅區、商

業區或工業區

同意比率應達都市
更新條例§37規定

臨接20M以上計畫
道路，且道路面寬連
續達20M以上

提高基準容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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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派機制

100%
同意

調整後之容積率不
得超過原基準容積

加給20%

容積率
300%

容獎、補償容積、增額容
積、容移總和，不得超過

細則§47及土管規定

調出基地

調入基地
 公共設施管維費應依「新北公益

性設施管維費要點」規定提列

 調出基地捐贈公共設施之開闢費
及管維費，得納入共同負擔

5

其他規定

容積以等價方式調入

調出基地
基準容積×

【調派容積公式】
容積率

360%
最大值調入量

（土地平均公告現值 ÷基準容積率）調出

（土地平均公告現值 ÷基準容積率）調入

按事業計畫報核當期之各筆土地面積加權平均
後之公告土地現值單價

基地不得位於：

 依水土保持法公告之山坡地

 全國區域計畫規定第一級環境敏感地區

 已與捷運系統用地聯合開發者

 毗鄰經文資法指定之古蹟、經登錄為歷史建物、
紀念建築、聚落建築群定著土地。

共同限制條件

住

商

住

商

工工

使用分區調派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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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積調派加計說明 假設條件

 基地面積：316m2

 容積率：200%
 各筆土地平均公告現值：

151,000元

【調出基地】

 基地面積：2,193m2

 容積率：300%
 各筆土地平均公告現值：

272,117元

【調入基地】

調整後

6

 可調入容積量：632m2×
※調出基準容積

※調出容積率

(151,000元÷200%)

(272,117元÷300%)

※調出公告現值

※調入容積率※調入公告現值

=526m2

 調整後總容積量：6,579m2 ＋526m2 =7,105m2

※調入基準容積 ※可調入容積量

 調整後容積率：(7,105m2÷2,193m2)×100%=324%
※調整後總容積量 ※調入基地面積

板橋區幸福段 板橋區介壽段

【調出基地】

【調入基地】

【市府】

可調入容積量
526

可調入容積量
526

調入基準容積
6,579

已開闢綠地
產權點交予市府

提高基準容積 釋出容積

住宅區
變更為
公設用地

調整後容積率最高可至360%，故還可整合其他調出基地，取得其容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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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基地重建僅能
申請危老，重建
區段零碎

 舊市區公共空間
不足，且市府沒
有可開闢之公共
設施

各類型容積對照

7

【調出基地】 【調入基地】 【市府】

可調入容積量
526m2

調入
基準容積
6,579m2

已開闢綠地
產權點交予市府

提高基準容積

各自重建

跨街廓都更

【調出基地】 【調入基地】
【市府】

法定容積率：200%
獎勵容積：26%
允建容積率：252%

面積316m2

【申請危老重建】 法定容積率：300%
獎勵容積：31.83%
容移：40%
允建容積率：515.49%

【申請都更】

面積2,193m2

法定容積率：300%
調整後容積率：324%
獎勵容積：43%
容移：27.1%
允建容積率：551.12%

【申請跨街廓都更】

 小基地移至較優
區段重建，並集
中容積於主幹道
地區

 釋出舊市區空間
作公共設施，並
由實施者直接協
助開闢及提撥管
維費用

分析結果

分析結果

可調入容積量
526m2

面積316m2 面積2,193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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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流程

併送

申請人
提出申請 諮詢會議

 協議合建或其他方式：事業
報核

 權利變換：事權併送報核

申請變更
都市計畫

公開展覽
都更審議

(併同辦理都審)

都市計畫
細計審竣

事業計畫
提都更大會審議

申請
建造執照

接管單位受理
興闢計畫書

(協議合建)公共設施興闢
完成後產權移交予市府

調入基地
核發使照

調入基地
施工

針對有疑義案件，透由諮詢會先
行確認更新單元範圍及細計變更

 協議合建或其他方式：事業
核定

 權利變換：事權核定

都更+都計

(權利變換)公共設施興闢
完成後產權移交予市府

捐贈公共設
施管維費

(捐至都更基金)

8

諮詢會



111 • 09 • 22

各類型容積對照

容積移轉
上限40%

都更獎勵上
限50%

基準容積

基準容積1.5

+

容移0.4

增額容積上限
50%

容積移轉
上限30%

基準容積

都更獎勵上限
50%

增額容積至少20%

基準容積2倍

容積移轉
上限30%

增額容積上限
50%

都更獎勵上限
調整後基準容積50%

基準容積

調派容積上限20%

提高後基準容積1.5+提高後容移0.4

容積移轉上限
調整後基準容積

30%

增額容積
調整後基準容積至少

20%

增額容積上限
調整後基準容積

50%

容積移轉上限
調整後基準容積

40%

一般地區都更一箭範圍
提高後基準容積1.5+提高後容移0.4

基準容積

提高10% 提高15% 提高20%

都更獎勵上限
提高後基準容積50%

容積移轉上限
提高後基準容積40%

提高10%

提高15%

提高20%

跨街廓都更(都更二箭2.0)

都更一箭

一般都更
都更二箭



111 • 09 • 22 10

案例解析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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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解析Q&A

11

QA問答

（Ⅹ）板橋區，且適用板橋都市計畫

（○）板橋區，且適用樹林都市計畫

（○）樹林區，且適用樹林都市計畫

調出基地與調入基地，可以跨行政區嗎?

調出基地與調入基地，可以跨都市計畫嗎?

調入及調出基地需位於同一都市計畫主要計畫範圍內。

【隨堂小測驗】

小基地位於板橋區，且適用樹
林都市計畫，可移至下列何種
地區?

有些地區雖然位屬同
一行政區，但不一定
是在同一主計範圍
哦!!

如：板橋區涉及至少
3個主要計畫，板橋
都計、板橋(浮洲)都
計、樹林都計

N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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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解析Q&A

QA問答

（Ⅹ）編號 1，全為現有巷道

（○）編號 2，全為建築基地

（？）編號 3，部分建築基地、

部分現有巷道

小基地臨路條件有包含私設通路嗎?

小基地範圍可以包含到一點點現有巷道嗎?

【隨堂小測驗】

左圖中，哪個可以當作調
出基地(小基地)?

調出基地範圍若包含
到現有巷道，需先進
行分割，並排除範圍
後才可以送件呦!!

但若整段現有巷道在
範圍內，可在諮詢會
中併同處理廢改道議
題。

NOTE

臨接道路需為依法指定建築線的計畫道路或現有巷道，私設通路非屬都計施行細則§2
所稱之道路範疇

1

2

3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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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解析Q&A

QA問答

（○）編號 1

（Ⅹ）編號 2

（○）編號 3

大基地若只臨15公尺計畫道路，可以自行退縮達20公尺嗎?

【隨堂小測驗】 下圖調入基地中，哪個臨路條件符合規定?

應臨接寬20公尺以上計畫道路，不包含自行退縮範圍

13

30公尺 20公尺15公尺 自行退縮
達20公尺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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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解析Q&A

QA問答

後續劃定更新單元環境指標及投影面積該如何檢討?

 調出基地面積：500平方公尺

 調入基地面積：2,000平方公尺
若調出基地是空地，
就要由其他調出或調
入基地的投影面積，
補足空地的部分，以
避免共同檢討時造成
投影面積不足，環境
指標亦同。

NOTE

調出基地及調入基地可併同檢討投影面積及環境指標

14

【範例解析】

【2,000m2】

（500m2 +2,000m2）

投影面積加總

【單元面積加總】

【2,000m2】【500m2】

【500m2】

or
投影面積

投影面積
投影面積

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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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解析Q&A

QA問答

後續申請容積獎勵項目該如何檢討?

考量規模獎勵是檢討
更新單元整體面積，
所以得以調出及調入
基地併同計算。

但其他獎勵項目，如
海砂獎勵、更新地區
時程獎勵…等，要調
入基地有符合條件才
可以申請呦!!

NOTE

除了中央容獎辦法§15之規模獎勵外，其餘獎勵項目皆應回歸至調入基地個別條件檢討

15

【範例解析】

容積率300%

中央 規模獎勵(§15)

【調出、調入基地併同檢討】

500㎡ 3,000㎡

 調出基地面積：500平方公尺

 調入基地面積：3,000平方公尺

 5% + (5×0.3%) = 6.5%

 3000㎡×300%×6.5% = 585㎡

※達3,000㎡
部分

※超過3,000㎡部分

※調入基地面積 ※調入基地
容積率

本項獎勵可合併檢討部分為容積獎
勵額度，至於獎勵容積部分仍回歸
以調入基地之基準容積進行計算

※本項獎勵
額度

※本項獎勵
額度

※本項獎勵
容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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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解析Q&A

16

QA問答

（○）臨20米道路，二箭1.0申請10%

（○）臨30米道路，二箭1.0申請15%

（Ⅹ）臨40米道路，二箭1.0申請20%

之前申請過二箭1.0，可以再申請2.0方案嗎?

若二箭1.0方案尚未申請至20%者(僅申請10%or15%者)，可再透過申請2.0方案補足
至上限20%。

【隨堂小測驗】

下列何種情況可以再申請都更二
箭2.0?

因二箭2.0計畫上限也
是20%，若二箭1.0已
申請至20%上限者，就
不能再申請哦!!

另外申請二箭2.0疊加
部分，是用原基準容積
計算，非用1.0提高後
的基準容積。

NOTE

基準容積

提高20%

提高15%
提高10%

【上限20%】

提高10%
提高5%

申請2.0

申請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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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解析Q&A

17

QA問答

調出基地符合「特殊條件」者，得不受面積及畸零地限制，其「特殊條件」如何認定?

有遭受地震、風災、水災、
火災、爆炸或其他不可抗力
遭受損害者

【情形1】

有耐震安全疑慮者

需經屬「內政部營建署代辦建築物
耐震能力詳細評估工作共同供應契
約」委託之團體所辦理之耐震能力

詳細評估鑑定

【情形2】

同一使照範圍內有海砂屋或
輻射屋者

【情形3】

需經相關鑑定單位、機構認定 需經高氯離子或輻射屋鑑定

檢具鑑定相關證明文件、建物現
況照片及市府認定函文

如：屬921、331地震，並經市府
認定紅單者

檢具耐震能力詳細評估報告書，
且評估結果屬應立即辦理拆除、

結構修復之合法建築物

檢具市府工務局針對海砂屋、輻
射屋之同意備查函及同一使照範

圍之證明文件



111 • 09 • 22

案例解析Q&A

18

QA問答

（○）含公有土地，且經管理機關「同意」

（Ⅹ）含公有土地，但管理機關「不同意」

若調出基地包含「公有土地」，其同意比率應如何計算?

都市更新案涉及公有土地部分，若其屬非公用土地，將併同更新，且不計入同意比率，
僅就私有部分須達到100%同意。

【隨堂小測驗】

下列何種情況可以併同都更?
為避免公有土地仍有公
共用途，或已訂有利用
計畫，以致影響調出基
地可調派容積量體，造
成更新案不穩定，建議
可在都更案報核前先行
函詢公有土地管理機關
呦!!

NOTE

公有

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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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解析Q&A

19

QA問答

若調出基地經容積調派後仍有「剩餘容積」時，該如何處理?

調入基地之容積加給已達上限20%時，其調出基地若有「剩餘容積」可依都市更新條
例§66規定採「區內容移」方式辦理。

NOTE
調出
容積

已達上
限20% 剩餘容積

【區內容移】

【容積調派】

665.36㎡

573.03㎡ 92.33㎡

 全區或部分區外容
移者，需於都更審
議期間取得容移一
階核准函。

 全區採區內容移者，
於審議會時再依
「容移評點機制」
檢討可容移量體。

調整後

 基地面積：665.36㎡
 容積率：200%
 各筆土地平均公告現值：

109,000元

【調出基地】 蘆洲區民義段

 基地面積：2,426.18㎡
 容積率：200%
 各筆土地平均公告現值：

128,710元

【調入基地】 蘆洲區和平段

小基地剩餘土地將依「都市計
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計算容
移量體：

大基地容積率上限：240%
小基地剩餘土地：92.33㎡
區內容移量體：187.65㎡

(*240%)


